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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102 年 10 月份 

※詐騙手法－「你兒運毒快拿錢贖」 警阻
詐騙 

※貪瀆不法案例宣導－接受不當飲宴遭判刑 

※法治教育宣導－妻要替夫還債嗎？ ※消費者保護宣導－想捧鐵飯碗？公職補習
班抽查－100％拒絕事
前告知退費辦法！ 

※165－「你兒運毒快拿錢贖」 警阻詐騙 

林姓夫妻日前接獲自稱黑幫的詐騙電話，對方聲稱他們兒子和朋友協助毒品

交易，因他們兒子的友人捲款潛逃，要林姓夫妻賠償 160 萬元，否則要對他們

的兒子不利。林姓夫妻相當緊張，幸好即時報案發現兒子安全在圖書館看書，才

戳破這場騙局。  

北市警大安分局指出，這種謊稱親人協助運毒被扣押，要家人拿錢贖人的理

由算是新興手法。  

警方指出，林姓夫妻日前接獲自稱黑幫的電話，誤信兒子捲入毒品交易糾紛已被

押走，趕緊報案。警方受理後打電話給他們的兒子，但手機關機無法聯絡，林父

更焦急，立即要到銀行提款。  

警方研判這是詐騙案，撥打數十通電話後總算聯繫上；原來他們兒子在圖書

館看書，為避免打擾他人才將手機關機。（聯合報╱記者廖炳棋／台北報導） 

※妻要替夫還債嗎？ 

  唐太太與唐先生結婚已經三十多年，結婚當時的唐先生剛退伍還鄉不久，兩

人都是剛入社會，沒有經濟基礎。唐先生眼高手低，換了幾個工作都不滿意！兒

子這時又來報到，唐太太為了照料兒子無法外出工作。夫妻倆可說是坐困愁城，

一籌莫展。正好鄰近一家小豆漿店貼著紅紙條要將豆漿店連同生財器具一併出

讓，這紙條被富有生意眼光的唐太太看到了，認為當地的商機不錯，只要腳踏實

地，用心經營，一定可以打開一片天！夫妻倆商量後，決定將這間小店頂下來，

由唐太太出面與那老板談價錢；老板因為急著想到國外創業，被唐太太殺到「地

板價」後忍痛出讓。由於兩人非常努力，胼手胝足經營了一年多，除了留住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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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以外，還增添不少每日都來報到的新顧客，從此生意蒸蒸日上，成為商圈中耀

眼的豆漿店。  

  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家不起眼的豆漿店，為唐太太賺進屬於自己名下的二棟

房屋，先生也有一間像樣的店面房屋。在經營事業與家庭方面，唐太太可說是非

常成功，只是歲月不饒人，近年唐太太經常感覺腰痠背痛，兩年前跌了一跤，將

髖關節跌碎了，置換了人工關節，出入都要借助輪椅，從此淡出豆漿店的經營，

店中業務全由丈夫處理。怎知丈夫可以共患難，卻不能共富貴。將店交給他獨力

經營後，竟然性情丕變，迷上賭博，三不五時就往賭場跑，結果十賭九輸，揹上

不少賭債。被賭債逼得無路可走，只有向銀行借錢來還賭債。銀行可不是好惹的，

還不出本息，馬上法院相見。名義上屬於丈夫所有、用來作生意的店舖就被銀行

聲請法院查封、拍賣了！  

  唐太太是在丈夫名下的房屋被拍賣後，法院通知要她搬離時，才知道事情始

末，但這時一切已成定局，能幹的唐太太也只有默默地承受命運的安排。但讓唐

太太憂心忡忡的是銀行會不會盯上屬於她名下的那兩棟房屋，也來個查封拍賣？

她會這樣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因為一位在財務管理公司擔任法務工作的親戚告訴

過她，那些房屋雖然登記在她的名下，但都是在她與丈夫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購

置，她與丈夫沒有辦理約定的夫妻財產制，依《民法》規定，屬於「法定財產制」。

懂得法律的債權人，有可能轉個彎對她名下的房屋強制執行。聽了這些資訊以

後，一連幾天都夢到自己名下的房屋，被法院貼上封條。  

  事隔不久，唐太太擔心的事畢竟發生了！她接到一紙債權人請求法院將她與

丈夫沿用多年的「法定財產制」，改為「分別財產制」的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與

起訴狀繕本。她連忙拿給原先告訴她訊息的親戚過目；親戚看了後告訴她：是那

家被唐先生倒債的債權銀行，為了要收回被拖欠的貸款，曾經聲請法院將唐先生

名下的房屋，查封扣押後進行拍賣，賣得的價款仍然無法滿足債權，債權銀行進

一步利用《民法》第 1011 條所定：「債權人對於夫妻一方之財產已為扣押，而

未得受清償時，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得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的程序，展開



 3 

對配偶財產執行的序幕戰，如果打贏這場官司，改用夫妻「分別財產制」以後，

銀行就會依《民法》第 242 條所定的債權人「代位權」，行使《民法》第 1030

條之１規定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對夫分配所得的財產聲請強制執行來滿

足債權。所以，這場訴訟看起來關係不大，卻能影響妻或夫的財務結構。在這些

法律規定下，妻或夫想不扛他方的債務，並不容易！不過，也不用太過悲觀，立

法院正在進行相關法條的修訂，如果成功，應可走出困境！  

  一個多月後，她的親戚來電話向她報喜說：立法院已三讀通過《民法》條文

的修正案，可以不必用妳名下的財產，替妳丈夫還債了！  

  總統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26 日公布的《民法》修正案共變動了３條條文，

其中第 1009 條與第 1011 條是「刪除」。前者是規定：「夫妻之一方受破產宣

告時，其夫妻財產制，當然成為分別財產制。」刪除理由，是因依現行法制，婚

姻關係存續中，縱使一方聲請個人破產，亦不致將配偶財產納入破產財團，不生

財產分配之問題，實無再於本法另訂夫妻受破產後改為分別財產制的必要。後者

的法條內容已如前述，近年來我國夫妻法定財產制已多次修正，條文規定已不合

時宜，而且淪為債權人討債的工具，經檢討後認無存留必要，故予刪除。  

  這次修法，最重要的是在第 1130 條之１的條文中增列第３項，原第３項改

列第４項。新增條文內容是「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

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有此法條的增訂，使夫妻間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成為夫或妻的專屬權，只有配偶本人才可以行使請求權，他們的債權人只有靠邊

站，不能代位請求分配了。也就是說，債務人自己若不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債權人別想對債務人屬於法定財產制的財產打歪主意！金融單位對貸款的風

險，應該要另作考量了！（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葉雪鵬） 

※接受不當飲宴遭判刑 

甲係Ａ縣政府環保局技佐，負責水污染防治及稽查業務，為依據法令從事公

務之人員，七十四年至八十二年間，Ｂ實業公司因廢水排放不合格被告發處分八

次並通知限期改善四次，甲明知該公司未確實改善廢水排放，卻主動接受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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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乙之關說，不但進行不實之採樣且未依規定製作稽查工作紀錄表，樣本經

送驗結果皆符合放流水之標準，致獲合格，使該公司獲致分次免予依水污染防治

法規定按日連續處以新台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之不法利益，甲即因

此獲乙允其引介承包該公司環境工程之承諾，並連續數次接受乙之招待至高雄市

數處地下酒家尋歡作樂，總計花費三萬元之不正利益，本案經臺灣高等法院依貪

污治罪條例，連續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取不正利益判處甲有期徒刑二年，遞奪

公權二年，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本案乃因甲長期業務接觸機會，與廠商建立交情，經常接受廠商風月場所飲

宴並接受利益關說，因此公務員應嚴禁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之財物

（不正利益）或不當之飲宴應酬活動，更不得藉職務之便向廠商仲介、承包工程，

而特別注意的是在本案中所謂不正利益，是包括非財物饋贈之不當招待與飲宴，

應為所有公務人員謹慎警惕，以免誤蹈法網。（本資料摘自於新北地方法院） 

※想捧鐵飯碗？公職補習班抽查－100％拒絕事前告知退費辦法！ 

在 2007 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推波助瀾之下，加上台灣高學歷貶值，求職不易、各

企業紛紛放無薪假甚至裁員，許多即將投入職場的新鮮人或是深感工作報酬不成

比例的上班族紛紛投入公職考試行列中。根據考選部民國 101 年統計資料顯示

各種考試（包含公務人員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報考人數共 794,867 

人，較去年增加 45,867 人，增加 6.12%，可見國家考試的熱潮一直未見衰退。 

今年 7 月初才剛落幕的公務人員高考，坊間許多補習班等不及放榜就開始新一

期的招生活動。而目前的教育體系尚未對公職考試科目等有深入的專門教育，因

此選擇面授補習或是函授自學成為公職考試的最快途徑。 

然而公職考試補習學費動輒 2 萬至 6 萬元之間，課程約一至二年，不僅要投入

金錢也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若消費者事先沒有「做功課」，了解補習

班相關上課及收費規則，不幸碰上退費退斑的糾紛時，可能就欲哭無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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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消基會於 7～8 月間抽查 8 間連鎖公職考試補習班，調查是否提供課程試

聽、繳費方式及退費標準等項目，發現即便補習班業者皆符合法令規範，卻不一

定能兼顧消費者權益。  

調查樣本 

消基會本次鎖定 8 家公職考試的連鎖補習班台北市據點，各樣本均有提供

「面授」班課程，以電訪方式進行調查，樣本分別為（1）三元及第文教機

構-台北班、（2）三民補習班-台北總部、（3）大東海文教集團-台北班、

（4）台北百官、（5）志光教育科技集團-台北志光、（6）保成補習班-開

封櫃台服務區、（7）高上高普特考-台北班、（8）鼎文公職-重慶店。 

ㄧ、2 家業者試聽收取費用或押金、4 家業者限制試聽堂數 

公職考試百百款，許多職缺光從名稱很難判斷究竟工作內容及屬性為何，考

試的科目除了基礎的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外，其他的專業科目常常讓人

摸不著頭緒。許多消費者可能只看到公職的福利、保障及升遷的大餅，而忽

視了該工作是否適合本身的喜好及能力。 

因此補習班的試聽課程讓消費者對於想要報考的職缺上課內容有初步的認

識，且可藉由試聽的過程了解師資的優劣及上課方式是否合適。本次調查中

8 家補習班業者皆有提供試聽服務，其中（3） 大東海文教集團-台北班：

若欲試聽則每堂課酌收 100 元，報名後試聽費可抵學費。（6）保成補習班

-開封櫃台服務區：試聽需繳證件及押金 300 元，試聽課程結束後則會退還

押金及證件。其餘 6 家業者則是需事先預約試聽課程，且於開課前至櫃檯

填寫相關資料或押證件即可免費上課。 

試聽課程的部份（1）三元及第文教機構-台北班：每科目僅限試聽一堂。（5）

志光教育科技集團-台北志光、（6）保成補習班-開封櫃台服務區：提供 1

～2 堂試聽。（7）高上高普特考-台北班：有意加入班內課程者，皆可享免

費試聽一次（限專業科目）。以上 4 家補習班有限制試聽堂數，其餘（2）

三民補習班-台北總部、（3）大東海文教集團-台北班、（4）台北百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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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文公職-重慶店則無限制試聽的堂數。因此消費者應先了解欲報名的職缺

考試的主要科目，仔細比較且把握試聽的機會，以免繳費後才後悔。 

二、5 家業者可刷卡付費，僅一家清楚告知現金價與刷卡價不同 

本次抽查的樣本以補習班所開設的「高考一般行政」為詢問科目，價格約

28,800 元～39,000 元之間，而（1）三元及第文教機構-台北班補習班性質

與其他 7 家業者不太相同，因此詢問科目以「衛生技術&行政高普考班」為

範例，課程價格約在 60,000 元左右。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8 月 22 日公布資料顯示，今年 1 至 6 月的實質平均

薪資（即平均薪資扣除同期間消費者物價上漲 1.31％後所得之衡量的薪資）

為新台幣 4 萬 7557 元，是 4 年最低，較去年同期減少 1.9%。而實質經常

性薪資 3 萬 6759 元，也是 4 年最低，同時較去年同期略減 0.62%。   

由以上的補習班學費平均值來說，要收入越來越少的民眾ㄧ下子拿出那麼多

的費用也是ㄧ大負擔。因此消基會本次也一併將補習班的付款方式納入調查

項目。結果發現（2）三民補習班-台北總部、（3）大東海文教集團-台北班、

（4）台北百官、（5）志光教育科技集團-台北志光、（8）鼎文公職-重慶

店以上 5 家業者有提供刷卡分期的付款方式。其中（5）志光教育科技集團

-台北志光明確告知刷卡有另外的刷卡價，價錢高於現金價。而另外 4 家業

者則表示依不同的銀行會有不同的利息及分期期數算法。 

然而業者要支付給銀行的信用卡手續費，理應自行吸收，但部分業者卻「取

巧」，訂出「現金優惠價」和「刷卡價」兩種價位，把刷卡手續費強行轉嫁

給消費者。 

根據依 2003 年 10 月修正實施的「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明文規定，

信用卡業務機構應確實遵守自律公約，嚴禁特約商店加收手續費，否則應與

之解約，6 個月內不得簽約，未確實執行的銀行收單機構，主管機關可依法

處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要求限期改正。因此消基

會呼籲消費者若發現此情形應堅持不付額外的費用，若刷卡遭強收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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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可請商家開立明確收據，註明「手續費」字樣及費率，消費者可憑此

收據或錄音存證，將店家名稱、交易日期、交易商品名稱、商品原價格與刷

卡價，加上信用卡卡號及聯絡電話等資料，告知發卡銀行，或是刷卡單上的

「收單銀行」，要求退費。  

另外（1）三元及第文教機構-台北班、（6）保成補習班-開封櫃台服務區、

（7）高上高普特考-台北班三家則是規定要現金付款，無其他付款方式；（1）

三元及第文教機構-台北班可分三期現金付費，第一次付費須付清總金額 1/2

（約 3 萬元）。（6）保成補習班-開封櫃台服務區、（7）高上高普特考-

台北班則需一次付清。 

本次調查中詢問業者分期付款方式時，業者也未清楚說明是否為小額信貸。

根據本會所接獲的申訴案件中，不少補習班所提供的銀行分期付款實則為銀

行「小額信貸」。若消費者因故想解除補習班的補習契約，除了補習班原先

要扣除的違約金之外，若補習班提供消費者的分期方式為小額信貸，消費者

仍必須按期償還所借款項予銀行，如有逾期繳款情況，將在財團法人聯合徵

信中心留下不良紀錄，影響消費者信用。且消費者若欲中止補習契約，則與

第三方銀行的學費借貸關係還需透過補習班出面協調退款，若消費者遇到惡

質補習班拖延不願意處理，則拿回退款的學費更是遙遙無期。 

教育局曾於今年 5 月 24 日表示，未來將把信用貸款納入法規，補習班業者

將不得仲介信貸公司辦理信用貸款，要辦貸款去銀行。但經協商後，於 6

月 10日預告修正草案《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第十一點、第十二點，鑑於補習班轉介融資公司以提供消費者信貸繳納學

費，影響消費者後續退費權益造成消費爭議頻傳等情事。明定收費計算基準

及贈品處理等事項，並增訂消費者同意書。 

三、退費時間點認定，小心裡面大有玄機 

公職考試乃是一個長期抗戰，補習的期程約 1~2 年不等，甚至有補習班還

推出「終身保證班」，補到考上公職為止。但計畫總趕不上變化，若遇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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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時間無法配合補習開課時間、臨時需要出差、發現公職考試不如期待等等

因素，而需要解除補習契約時，則需扣除部分手續費才能退款。 

根據本次調查的結果發現，8 家補習業者的退費認定標準都是以《臺北市短

期補習班管理規則》為基準，但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公職補習班有所謂的先修

班或是不同梯次的班別，而不同班別共同科目卻可以跨班上課。因此，若是

遇到需要退費時的「開課日」認定則會有所爭議。 

根據《臺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規則》中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    補習班

學生繳納費用後離班者，補習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學生於開課日前第六十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

用總額百分之九十五。但所收取之百分之五部分超過新臺幣一千元部分，仍

應退還。 

二、學生於開課日前第五十九日至第八日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

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 

三、學生於開課日前第七日至第一日提出退費申請者，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

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 

四、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二日（次）上課前（不含當次）提出退費申請者，

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 

五、學生於實際開課日期起第二日（次）上課後且未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三

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應退還約定繳納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學生於實際開課期間已逾全期（或總課程時數）三分之一者，所收取之當期

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 

補習班招收學生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收費超過一學期者，該學期部分

適用前項規定退費，其餘所收費用應全額退還。第一項約定繳納費用總額，

不得扣除補習班訂定之報名費、訂位金或其他收費項目。補習班所收取之代

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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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始後始報名插班者，應以報名後最近一次上課日作為第一項所稱開課

日，並以該課程剩餘期間作為總課程時數。 

學生課程權益（時數、堂數或期間等）之認定，依雙方約定為準；未約定者，

依實際開課情形認定。」 

因此補習班與學員對於「實際開課」時間的認定點，無論是否是基礎課程或

是專業科目，常是退費糾紛的爭議之處，因此消費者簽訂契約應詳細審閱相

關規定。 

另外，根據本次調查發現，補習班收費標準及退費相關規定並無法由官方網

站得到完整的訊息，去電詢問業者也語帶保留希望消費者親自洽詢門市櫃

檯。然而消費者在無法事先獲得相關資訊前就貿然前往現場，很容易在群眾

壓力或是櫃檯人員遊說下而衝動簽約。 

按《消費者保護法》法第十三條規定：「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定型化

契約中者，企業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明示其內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者，應

以顯著之方式公告其內容。」同法第十四條亦規定：「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

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中，而依正常情形，顯非消費者所得預見者，該條款不構

成契約之內容。」，因此若業者所訂定的上課規章及相關違約責任規定，若

在消費者簽約前未盡告知義務、或告知方式顯然無法讓消費者知悉時，消費

者可拒絕遵守，呼籲業者應在網站即清楚公告相關退費資訊（包含計算方式

及是否會收取違約金等），以保障雙方權益。 

消基會呼籲 

在目前社會價值觀中，考上公職仍是許多人認知中的「好工作」，然而在消

費者抱著公職夢踏入補習班簽訂契約前，除了要仔細考慮自身的生涯規劃及

能力興趣所在外還需要注意： 

1、根據《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範本 》中明訂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因此消費者在簽約前應把握審閱期間，詳細瞭解合約內容，並斟酌自身需

求、經濟能力後再決定是否加入。並應檢視所謂的分期付款是否會變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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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性貸款契約」，同時把握試聽課程的機會，以免正式上課後，覺得不適

應而後悔。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21 條：「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分期付款買賣契

約應以書面為之。前項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一、頭期款。二、各期價

款與其他附加費用合計之總價款與現金交易價格之差額。三、利率。企業

經營者未依前項規定記載利率者，其利率按現金交易價格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企業經營者違反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者，消費者不負

現金交易價格以外價款之給付義務。」以及「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各期價款，指含利息之各

期價款。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所載利率，應載明其計算方法及依此計算方

法而得之利息數額分期付款買賣之附加費用，應明確記載，且不得併入各

期價款計算利息；其經企業經營者同意延期清償或分期給付者，亦同。」

消費者在簽署補習班契約還要注意是否有分期付款的契約夾雜在內，並詳

細審閱期合約內容，業者口頭承諾的任何優惠折扣等一定要白紙黑字註記

於合約中。 

2、若民眾的經濟能力許可，建議以「一次付清」的方式支付補習相關費用，如

此不但可以不必繳納分期付款的利息，若補習期間真的不得已須解約時，法

律關係亦僅存在於民眾和補習班之間，相對較為單純，而且也可以避免繳納

高額且顯失公平的銀行帳戶管理費！ 

最後，消基會呼籲，補習班業者應主動告知消費者退費規定及其細項。開

課日後，應賦予消費者至少三次的試聽機會，並應照學員實際到班日期後

按比例退費，惟業者可收取違約金，此部分消費者應特別注意。 

（本資料轉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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